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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生效版) 

 

 逾期授信及應予評估授信概況表（含轉列催收款項金額） 

報表編號：CI340 

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                                                              民國      年       月        日                                                       單 位  :  新臺幣元 

項目代號 項目名稱 
未滿3個月視同逾期 

（符合列報逾期授信） 

A 

逾期3個月~6個月 

B 

逾期6個月~1年 

C 

逾期1年~2年 

D 

逾期2年以上 

E 

合計 

T 

 

逾期比率% 

U 

 

1100 無擔保        

1200 擔保        

8000 合計        

 

 

附表： 

(1) 積欠保證、背書授信餘額未超過清償日 3個月者，且尚不符列報逾期授信條件者（9010）：                 元（帳列應收

帳款） 

(2) 積欠保證、背書授信餘額雖未屆清償日，而該授信戶已聲請重整者（9020）：____________________元（帳列應收保證款項） 

(3) 積欠保證、背書授信餘額雖未屆清償日，而該授信戶為票據拒絕往來戶或於其他金融機構債務已有延滯情形，且所發商業本

票利率低於票券金融公司承作同天期商業本票利率者（9030）：___________________元（帳列應收保證款項） 

(4) 協議分期償還符合免列報逾期授信（9040）：_____________________元（帳列應收帳款或催收帳款） 

協議分期償還符合免列報逾期授信：指協議分期償還授信餘額每年償還本息在百分之十以上，期限最長以 5年為限，並依協

議條件履行達 6個月以上，且協議利率不低於票券金融公司新承作同天期之利率者【即應予列報者包括（1）依符合規定之

協議條件按其履約未滿 6個月者，（2）於免列報期間再發生未依約清償超過 3個月者】。 

(5) 授信資產雖未屆清償日，授信戶已有其他債信不良，惟授信資產經評估尚可望收回，且未列入前述(1)至(4)項者（9080）：

___________________元【所稱已有其他債信不良請詳填報說明 3】 

(6) 授信資產經評估有收回困難或收回無望，且未列入前述(1)至(4)項者（9090）：___________________元 

(7)保證餘額（未墊款）（9050）：___________________元 

(8)保證墊款金額（含催收款項）（9060）：                  元 

(9)保證墊款金額（不含催收款項）（9070）：                  元 



CI340-2  

一、填報說明： 

1. 本表請依據「票券金融公司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授信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統計列報逾期授信期限別資料及不良授信資產性質別

資料。 

2. 墊款期限之分類係自墊款日起算，至報表基準日。 

3. 所稱已有其他債信不良之情形，包括授信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經票券公司評估後，認為授信戶符合指標之因素確與債信不良無關，且

能留存完整佐證資料者，得免填報： 

(1)經票券公司通報退票記錄。 

(2)經票交所公告拒絕往來。 

(3)票券公司知悉（如已接獲法院通知）授信戶於公司之擔保品，遭其他金融機構強制執行者。 

(4)票券公司辦理覆審或追蹤考核等貸後管理程序時，知悉授信戶之債務經其他金融機構列為催收款或轉銷呆帳者。 

(5)票券公司辦理覆審或追蹤考核等貸後管理程序時，知悉授信戶之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對受查者之繼續經營假設存有重大疑慮之意見。 

(6)其他知悉客戶有債信不良情形者。 

 

二、維護時點及程序表：次月十五日 


